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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國內訂房確認單

旅客姓名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 )    傳真電話：( )           手機：
一．入住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 星期 (   ) 退房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 星期 (    )  　　        
	房型
	房價(含稅)
	房數
	天數
	加人費用
	合計(NT$)

	雙人房
	
	
	
	
	

	四人房
	
	
	
	
	

	住宿費用合計
	
	
	
	
	


二．訂金與預定房型保留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同意以下列付款方式支付住宿訂金NT$____________(總費用1/2 )，尚有餘額NT$____________；請於出發前三日支付。
三．付款方式：(電匯或轉帳請於存根聯註明住宿日期及入住房客姓名後回傳本公司)

· 現金預訂： 預收金額: NT$ _______________ 代收人員簽名： ______________
· 電匯 /  戶名：春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   / 銀行別：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－中山分社
· 銀行帳號：020-001-0002290-8
· ATM轉帳 / 銀行代號：216    /  銀行帳號：020-001-0002290-8
    預收金額: NT$ _______________ 代收人員簽名 ：________________末5碼：            
四．取消及更改訂房：
A.更改入住日期：請於原定入住前十日以上來電更改住房日期，不另收手續費，同一筆訂單限更  

  改一次。 

B.取消訂房：取消訂房，將依照訂房取消規定，酌收取消手續費。 

1.入住日前七天通知訂房取消，不另收手續費，並保留下一次訂房權利。 

2.入住日前四~五日內通知訂房取消，需酌收30%的行程費用，並保留下一次訂房權利。 

3.入住日前三日內通知訂房取消，需酌收100%的行程費用，視同使用。 

4.特殊取消訂房處理(因不可抗力因素)： 

預訂之住宿日，如因飯店所在地或旅客出發地可能受天災影響，依各飯店規定處理；在警報發佈後，請於原訂入住日前三日（含當日中午12點前）內，請主動來電與客服人員確認是否可延期使用，客服人員將儘速協助您更改或取消您的訂房記錄，如逾入住日當天，視同放棄該筆訂房記錄的取消或更改之所有權利。

五．特別注意事項：
    (以下填寫專案內容，例：花蓮檜木居人氣王二日平日雙人行)
　　

	本人同意上述內容(請惠予簽名回傳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訂房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花蓮春悅旅行社／TEL(03) 826-7707      FAX(03) 826-7727
地址：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159-5號
